[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渝中区旅游局文件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政策实施细则（试行） 
渝中文备〔2015〕20号
重庆市渝中区旅游局文件
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政策实施细则（试行）
渝中旅〔2013〕44号
为加快渝中区旅游产业发展，根据《渝中区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试行）》(渝中府发〔2012〕28号)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细则内容
第一条 宣传营销。鼓励旅行社拓展境内外客源市场，对组织游客来渝中区旅游，并在区内三星级以上（含）酒店住宿一晚以上（含），且游览二个景区以上（含）的，给予宣传营销专项经费补助。
（一）评选对象
市内外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及服务网点不在评选对象之列）。
（二）评选条件
组织招徕境内外团队游客（单团订房不少于3间）来渝中旅游，并在区内三星级以上（含）酒店住宿一晚以上（含），且游览二个景区以上（含）。
（三）奖励标准
境内团队游客（单团订房不少于3间），按照25元/人天标准给予奖励；境外团队游客（单团订房不少于3间），按照35元/人天标准给予奖励。
（四）申报时间
按季度对旅行社组织、招徕团队游客数量兑现奖励。申报时间：季后15-20日。逾期未进行申报，视为自动放弃。
（五）申报资料
1、团队游客离店后三日内需报送的资料
（1）申请奖励的旅行社，需在每一个团队游客离店后三日内，登录渝中区旅游网（http://www.yzta.gov.cn/），在“宣传营销”栏目，填报《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团队游客申报表》。网上填报内容，需与酒店出具的旅行社订房确认书一致。登录名：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号。初始密码：经营许可证号的后五位数字。
（2）申请奖励的旅行社，需在每一个团队游客离店后三日内，将酒店出具的订房确认书传真至区旅游局备案。旅行社每次传真的订房确认书需与每季度报送的相一致。
2、每季度申请宣传营销奖励经费需报送的资料
（1）《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奖励资格申报表》（附件1）。
（2）《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奖励申请书》（附件2）。
（3）旅行社接待的每一个团队游客档案（需“一团一档”），具体包括：一是酒店开具的正式住宿发票（复印件，并需在复印件上加盖酒店财务专用章。如正式住宿发票为月结发票，需附旅行社的月结单，并在月结单上加盖酒店财务专用章，原件）。二是针对每一个旅游团队，酒店出具的旅行社订房确认书（该订房确认书需与前期传真至渝中区旅游局备案的订房确认书相一致）。三是《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团队游客申报表》（附件3）。每一旅游团队档案必须完整、准确，否则视为无效。
（4）《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奖励审核表》（附件4）。
（5）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第二条 星级饭店。新评为五星级饭店，且引进世界酒店管理集团，给予200-3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一）评选对象
区域内五星级饭店。
（二）评选条件
1、新评为五星级饭店。
2、引进世界酒店管理集团。该酒店管理集团，近二年在业界需排名前50位。酒店管理集团排名情况，参照重庆市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的意见。
（三）奖励标准
1、引进的世界酒店管理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近二年排名前10位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其中，30%奖励给经营管理班子。
2、引进的世界酒店管理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近二年排名在第11-20位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50万元，其中，30%奖励给经营管理班子。
3、引进的世界酒店管理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近二年排名在第21-50位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其中，30%奖励给经营管理班子。
（四）申报时间
当年6月或次年1月底前。
（五）申报资料
1、《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申请书》（附件5）。
2、《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审核表》（附件6）。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国家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下发的星级饭店批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第三条  旅行社。凡区内旅行社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百强旅行社的，给予10万元的奖励。
（一）评选对象
区域内旅行社。
（二）评选条件
当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百强旅行社。
（三）奖励标准
给予10万元的奖励，其中，30%奖励给经营管理班子。
（四）申报时间
当年6月或次年1月底前。
（五）申报资料
1、《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申请书》（附件5）。
2、《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审核表》（附件6）。
3、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全国百强旅行社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第四条 旅游配套。境内外航空公司将企业总部或结算中心、分公司设立在渝中区的，按照“一企一策”给予扶持。将办事处设立在渝中区的，当年一次性补助5万元。
（一）评选对象
境内外航空公司。
（二）评选条件
将航空公司总部或结算中心、分公司、办事处设立在渝中区。
（三）奖励标准
1、将航空公司总部或结算中心、分公司设立在渝中区的，按照“一企一策”给予扶持。
2、将办事处设立在渝中区的，当年一次性奖励5万元。
（四）申报时间
当年6月或次年1月底前。
 （五）申报资料
1、《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申请书》（附件5）。
2、《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审核表》（附件6）。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第五条 A级景区。新评为国家5A、4A、3A级旅游景区，分别给予景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10万元。
（一）评选对象
区域内旅游景区。
（二）评选条件
新评为国家5A、4A、3A级旅游景区。
（三）奖励标准
新评为国家5A、4A、3A级旅游景区，分别给予景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其中，30%奖励给经营管理班子。
（四）申报时间
当年6月或次年1月底前。
（五）申报资料
1、《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申请书》（附件5）。
2、《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审核表》（附件6）。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国家或重庆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下发的A级景区批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第六条  旅游商品。对企业或个人研发、生产、销售代表渝中特色的旅游商品，经认定后，给予5-10万元奖励。对旅游商品、纪念品参展参赛，获得国家级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市级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
（一）评选对象
企业或个人。
（二）评选条件
1、企业或个人，研发、生产、销售的旅游商品，能代表渝中特色，能丰富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的种类，传承和挖掘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的地域文化内涵，形成市场规模，带动示范效应好，并经区旅游局等相关部门认定。
2、获得国家部、委、办、局等相关部门主办，或重庆市主办的大赛一、二、三等奖。按最高层次奖励，不重复计奖。
（三）奖励标准
1、对企业或个人研发、生产、销售代表渝中特色的旅游商品，经认定后，给予5-10万元奖励。
2、企业或个人研发、生产、销售代表渝中特色的旅游商品，获得国家级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获得市级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
（四）申报时间
当年6月或次年1月底前。
（五）申报资料
1、《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申请书》（附件5）。
2、《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审核表》（附件6）。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企业或个人研发、生产、销售代表渝中特色的旅游商品，需提供研发、生产、销售的相关证明材料。
5、企业或个人研发、生产、销售代表渝中特色的旅游商品获得相关表彰奖励的，需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二、政策执行 
（二）明晰政策范围。除宣传营销外，享受本政策的企业均为纳税登记在渝中区并独立纳税的企业。
（三）明确政策时限。本细则自2012年起执行。其中，对宣传营销的奖励，自2013年6月1日起执行。
（四）其他
1、申报单位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取消申报奖励资格，并在行业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相关部门和人员严格按照本细则的规定进行认定、申报、审核、兑现。如违反本细则规定在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3、渝中区财政局、渝中区审计局对本细则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截留、挪用、骗取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相关法规予以处理。
渝中区旅游局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1
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奖励资格申报表
	旅行社
名称
	
	旅行社类别
（出境社或一般社）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员工人数
	
	近三年接待团队游客人天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联系电话
	
	手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传    真
	

	           
旅行社简介（包括旅行社基本情况，主接团线路等）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提示:您已离开视窗区10
提示:您已进入视窗区11,本区域含有130句内容，按下Tab键浏览信息
	审 核 意 见

	渝中区旅游协会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渝中区旅游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奖励申请书
    根据《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政策实施细则（试行）》（渝中旅〔2013〕44号)第一条的相关规定，我社于 年第    季度共组织招徕旅游团队共       个，游客共    人天（其中境内团队  个，游客共     人天，境外团队     个，游客共     人天），按照奖励标准，特申请         元（大写：     ）的奖励。我社对以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完全法律责任。如有虚假，自愿取消奖励资格。
旅行社法人代表签字（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电话：    手机：
旅行社经办人签字（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电话：    手机：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旅行社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按照“一团一档”要求，本申请书共附  个团队档案材料。
附件3-1
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团队游客申报表
（此表由旅行社填写，一团一表。团队游客名单确认表需由酒店加盖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旅行社名称
（盖章）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 
	离店日期
	  年 月  日

	团队号码
	
	客源来向
	

	团队人数
	境内    人
境外    人
	符合奖励标准
	境内   人天
境外   人天

	在渝中游览的景区（点）名称（二个及以上）
	

	入住酒店名称
	

	酒店星级
	
	订房数量（间夜）
	

	单房价格
（均价）
	
	房费总金额
	       元

	酒店经办人
	
	联系电话
	

	我社填报的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旅行社经办人签字确认：     联系电话： 
旅行社法人代表签字确认：   联系电话：

	
	
	
	
	


注：团队游客名单酒店确认表 –附后
附件3-2
团队游客名单酒店确认表
（此表必须经酒店确认并加盖酒店公章）
旅行社名称：       
	团队游客名单(共  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入住人天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总计入住共     人天

	酒店经办人签字确认：           电话：

	酒店负责人（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签字确认：   电话：

	酒店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可另附页
附件4
渝中区旅游业宣传营销奖励审核表
	旅行社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签字）
	
	电话
	
	手机
	

	经办人（签字）
	
	电话
	
	手机
	

	奖励时段
	年第 季度

	团队数量
	境内    个，境外    个

	接待数量
	   境内   人天，境外   人天

	申请奖励金额
	小写：  大写：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旅行社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以下部份由渝中区旅游局填写）

	初审意见
	团队数量：境内      个，境外   个
接待数量：境内   人天，境外   人天
奖励金额：小写：  大写：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团队数量：境内      个，境外   个
接待数量：境内   人天，境外   人天
奖励金额：小写：  大写：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实核奖励
	奖励金额：小写：  大写：
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渝中区旅游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申请书
根据《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政策实施细则（试行）》（渝中旅〔2013〕44号)的第  条规定，我单位拟对    （填写奖励事项），特申请给予         元（大写：     ）的奖励。我单位对以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完全法律责任。如有虚假，自愿取消奖励资格。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电话：    手机：
企业经办人签字（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电话：    手机：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帐号：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渝中区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审核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签字）
	
	电话
	
	手机
	

	经办人（签字）
	
	电话
	
	手机
	

	申请奖励事项 
	 

	申请奖励金额
	小写：  大写：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情 况
（以下部份由渝中区旅游局填写）

	初审意见
	奖励事项：
奖励金额：小写：     大写：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奖励事项：
奖励金额：小写：     大写：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实核奖励
	奖励事项：
奖励金额：小写：     大写：
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渝中区旅游局（盖章）
年  月  日



